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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 美国、日本、德国是当今世界的科技强国和经济大国，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方面，都十分重视产学研合作。

美国、日本、德国在各自多年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符合本国国情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分析了美国、日本、德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

模式，提出了加强中国产学研合作的几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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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日本、德国均是当今世界科技发达国家，美国国民

生产总值长期居世界第一位，日本、德国分别居第三、第四

位。在 19世纪末至 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十年中，德国是世界

科技最发达国家，日本则是亚洲的科技、经济强国。德国、日

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和最终战败国，它们发动侵

略战争，不仅给邻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也把日本

和德国人民辛劳创造的大量国民财富毁于战火。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被一分为二，成为东西方冷战的前沿，直

到20世纪90年代才重新统一；日本则被美国占领，成为美国

在亚洲的势力代表。今天，美、日、德3国均是资本主义制度

的实行者和维护者，在意识形态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其

经济体制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但又各具特色：美国是自

由市场经济体制，日本是政府调节型市场经济，德国则是社

会市场经济体制。在经济利益方面，美、日、德又存在相互竞

争的矛盾，尤其是在发展科技方面的相互竞争更为激烈。为

了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美、日、德3国
都坚持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方针，十分重视科技成果转

化，制定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产学研合作的政策与法律，进行

了适应各自国情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形成了

各具特点的模式。

产学研合作指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

组成共同的研发团队，以企业的技术发展需求为研发内容，

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以提升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和

创新能力为目标，以合作各方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具有法

律效力的契约为保障，形成各方共同投入（经费、仪器、设

备）、优势互补、共同研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技术创新合

作。20世纪初，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 A. Schum⁃
peter）指出，产学研合作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

就是技术创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大学、科研机构以

企业对新技术的需求为目标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致力于科

技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从而获得产、学、研各方独自无法达

到的目标和高效益[1]。从实践方面看，许多发达国家都在实

行不同方式的产学研合作，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效，而其中

美、日、德3国比较突出。

美、日、德 3国通过推进产学研合作，加快了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创新，提高了产业技术水平，引发了高等教育方式

的转变和科研机构内部管理体制的变革。特别是企业、大

学、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通过开展合作研究，增进了相

互的知识交流，激发了创新潜能，促进了新知识的创造、传播

和新技术的转移，强化了本国教育、科研与生产实践的结合，

建立了有利于青年人才培养与成长、有利于激发全社会创新

活力、有利于教育-科技-经济-社会一体化融合与进步、有利

于科技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氛围。

1 美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美国是世界上开展产学研合作实践较早的国家。20世

纪初，在熊彼特从促进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角度提出产学

研合作分析和论证的同时，美国学者查尔斯·麦卡锡（Charles
McCarthy）在《威斯康星理念》一书中，总结了威斯康星大学的

办学经验，认为大学除了培养人才和传播知识外，还应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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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科学研究为社会提供直接服务，以打破传统的封闭式办学

模式，使大学向社会开放，向公众开放。这就是美国高等教

育史上著名的“威斯康星思想”，它确立了美国大学教育的新

理念[2]。在这两种理论的影响下，美国开始了产学研合作的

实践。20世纪 7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科技发展的加速和国

际经贸竞争的日益激烈，美国更加重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推

动作用，更加重视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工作，强调企业

应主动加强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并在经费上对产学研

合作进行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开发项目给予更多的资

助。在产学研合作的组织形式上，也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

类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科技工业园区模式、合作研究中

心模式、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1.1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

科技工业园区模式是以研究型大学为核心，以大学研究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基础，联合企业和科研机构在学校

周围创办科技企业、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逐渐发展成的科

技工业园区。最成功的范例是20世纪50年代以斯坦福大学

为中心创办的科技工业园——硅谷。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壮

大，今日的硅谷已经成为美国西海岸上一颗耀眼的、举世瞩

目的科技明珠，成为教育、科研与生产实际紧密结合培养复

合型人才的基地，成为美国科技创新精神的象征。

1.2 合作研究中心模式

合作研究中心模式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联合建立

的研究中心。中心一般建在有条件的大学或科研院所，由三

方专业技术人员共同组成研发团队，由企业提供资金，大学

和科研院所提供实验设备和研究资料。企业对研究成果有

优先使用权，由此申请专利形成的知识产权归三方共有，专

利许可和转让收益由三方共享。合作研究中心还帮助大学

和科研院所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尽快实现转化开发，为企业的

产业化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1.3 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

科研承包与合作培养人才模式是以企业需求为主，企业

将成果转化和技术研发项目承包给与之合作的大学和科研

机构的方式。企业不派人参加，只提供研发资金，由大学和

研究机构完成项目研发，研发成果归企业所有，由企业研发

新产品，进行市场转化。但成果的专利权则归大学和科研机

构所有。在大学和科研机构承担企业承包给的技术研发项

目的基础上，企业为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教师、学生提供实践、

实习基地，并承担人才培养的一定责任，成立专门机构管理

人才的培养过程[3]。这种合作方式内容广泛，能使合作各方

优势互补，也便于实际运作。

2 日本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20世纪 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使发展陷入萎缩、

低迷的困境，加之亚洲新兴工业国家的不断崛起、美国出于

国际竞争的考虑限制对日本的技术出口，使日本的综合竞争

力大幅下滑，由原来的世界前几位下降至30位，这使日本政

府感到了巨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局，日本政府将 20世纪 50
年代确定的“技术立国”战略修改为“技术创新立国”新战略，

决心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展科学研究，逐步减少对美欧的技术

依赖。为此，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大

力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推动科技事业的发展。其中，

借鉴美国的做法和经验，实行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和技术创新成为其重要举措[4]。经过20多年的实践，已基

本形成了具有日本特点的产学研合作模式。

2.1 委托研究模式

委托研究模式指企业将自己的研究开发项目全部委托

给与企业合作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企业不派人员参加，只提

供研发资金，由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组成研发团队，

利用大学或科研机构的实验场所和仪器设备、研究资料等完

成项目研发的方式。项目内容一般是企业发展急需的技术，

研发成果首先用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成果形成的专利权归

合作方共有，专利许可或转让获得的收益由三方共享[5]。

2.2 共同研究模式

共同研究模式是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

员共同组成研究团队，以企业的发展需求确定共同研究的课

题，或者将符合企业要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进行

转化和开发的模式。这种模式又分为普通型、分担型两种类

别：普通型指研发团队集中在大学或研究院所共同完成研发

任务；分担型指合作各方研发人员分别在企业、大学和科研院

所，利用各自的研究设备完成分担的项目研发任务，最后集中

汇总[6]。共同研究的费用主要由企业承担，参加研发团队的人

员费用由合作方各自负担，研发成果由合作方共同享有。

2.3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

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指日本学习、效仿美国硅谷的

做法和经验，不惜投入巨资在全国兴建筑波大学科学城、关

西科学城、横滨高新技术园、九州高新技术园等产学研合作

基地。其中以筑波大学为中心的科学城，占地约 2700 hm2，

聚集了日本49家国家试验研究机构和著名大学、250家民间

研究团体，全日本约1/4的研究人员在这里工作[7]。科学城和

高新技术园的建立，既汇聚和培养了大批新的科技人才，又

引发了日本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促进了教育、科研与生产

实践的结合。科学城和高新技术园模式还产生了集群规模

效应，加快了日本科技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

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

3 德国产学研合作的主要模式
德国的基础研究一直居世界领先水平，应用研究硕果累

累，研发实力雄厚。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对科技发展前

沿及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

认知与把握不准，创新乏力，与美、英、日等国形成一定差

距。这引起德国政府和科技界、产业界的反思，认为问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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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技体制中产学研合作的集群效应没有发挥出来。为此，

德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政策和措施，强化在政府主导下

的产学研合作，注重发挥企业在合作中的主体作用，将政府

过去单向支持大学和科研机构的政策，调整为重点支持产学

研合作开展技术创新的政策[8]，从而使德国在 2008年国际金

融危机后，率先走上经济复苏之路，在应对欧债危机中成为

欧元区的坚强堡垒和欧洲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

3.1 以企业为核心的研发项目合作模式

这是由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和自身的客观条件确定技术

研发项目，与大学、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研发的方式。研发团

队由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组成，利用大学

和科研机构的实验设备、研究资料，共同对项目进行研究，对

成果进行商业化开发，并将新产品推向市场。合作研发的经

费由企业提供，研发成果所获收益由合作各方共享[9]。这种

合作方式有利于大学和科研机构充分利用自己的实验设备

和人才优势，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获取一定的经济收益；有

利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通过与企业专业技术人员

的合作研发相互学习与交流，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企业发展

需求，调整大学的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方

向。企业则通过合作研发，利用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研究成

果、人才优势与实验设备、研究条件，研发出企业独自无法完

成的技术成果，有利于加快大学和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转

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扩大产品

市场，增加企业利润，并由此与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起长期

的合作关系。

3.2 联合体型的合作模式

这是在政府的支持下由数十个研究所为主体，一些知名

企业参与构成的联合体型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如弗朗霍夫

协会就是由设在各个大学的60个研究所为主体、众多知名企

业参与的大型科技研发联合组织，是集科技成果转化、技术

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科技信息服务于一体的产学研合

作中心，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科技咨询、产品质量和安全评

估、新技术的引进与转让服务等[10]。与弗朗霍夫协会类似的

联合体还有赫尔姆霍茨协会、莱布尼茨学会、马普学会等。

3.3 技术转移中心模式

这是由政府建立的主要为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

提供技术信息和技术合作服务的机构。德国技术转移中心

设在首都柏林，16个分中心设在各州政府所在地。中心的职

责是将全国所有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各类科技成果信息与企

业的需求信息全部纳入中心的技术信息网络，形成网上技术

交易平台，使广大企业通过交易平台，寻找自己需要的技术

成果与合作伙伴，由此与成果提供者的大学或科研机构建立

产学研合作关系，共同完成成果的转化和商业开发[11]。并以

此为基础，使企业与大学、科研机构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关

系。与技术转移中心功能类似的机构还有半官方性质的史

太白技术转让中心等。

另外，德国还有一些由大学或者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创

办的小型科技园，也是产学研合作的一种模式。

4 启示
美、日、德 3国的产学研合作模式，都是在几十年探索实

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适合本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

产业制度、教育方式、科技体制等国情因素的基本模式，在产

学研合作的动因、效果和目标上，则有相同方面。美、日、德3
国均通过产学研合作，产生了科研集群效应，大大促进了本

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提升了产业技术水平，推动

了经济发展，引发了大学教育方式的转变和科研机构内部体

制的变革，强化了教育、科研与生产实际的相结合，完善了人

才培养体制，激发了科技人员的研究潜能，增强了大学和科

研机构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在产学研合作的具体

方式和方法上，美、日、德 3国都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美、

日、德3国产学研合作模式对中国有以下启示。

4.1 政府应在产学研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政府主导是美、日、德3国产学研合作的共同特征。中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府具有更权威的地位和更大的管理社会

的责任和义务，只要有政府的正确主导和宏观协调，就会使

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合作有了主心骨与稳定牢固的基

础。特别是由多家企业、大学和科研机构联合组成的大型科

研合作团体，在攻克尖端技术难关方面，必须有政府的强力

主导、支持和协调，方能产生大型团体科研合作的集群效

应。在这方面中国有成功的经验，“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高铁技术的突破、航天技术的快速发展，都是在政府的有力

主导和宏观调控下实现的。所以，要探索、形成适合中国国

情的产学研合作有效模式，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关键。

4.2 坚持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

产学研合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

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通过合作研发方式，完成企

业发展迫切需要而又独自无法完成的技术研发项目，使企

业、大学、科研机构的资金、人才、实验设备、研究资料等优势

互补，产生科研集群效应，研发出各方都无法独自完成的新

成果，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加快中国产业技术的升级换代

和科技进步的速度，推动中国建设科技强国战略目标的进

程。因此，坚持企业在产学研合作中的主体地位是基础。

4.3 产学研合作促进教育、科技、经济、社会的紧密结合

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使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专业技

术人员，在合作研究过程中相互了解、相互交流、相互学习，

促进新知识的传播和新技术的转移，引发大学教育方式的转

变和教学内容、专业设置的优化，引发科研机构内部体制的

变革和研究方向的调整。大学、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科研帮

助，企业则为大学教师和学生提供参加生产实践和实习锻炼

的机会与场所，并承担起培养人才的社会责任，以利大学生

的成才与成长。通过加强产学研合作，有可能使中国大学特

别是理工教育走出目前从书本到书本、从课堂到课堂、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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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到理论的脱离生产实际的封闭式办学困境，使大学教育回

归到与生产实际相结合的正确轨道上来，真正实现教育、科

研与经济、社会的密切结合。

5 结论
目前，中国的科技人才规模、每年的研发投入和科技成

果产出量均已居世界前列，但科技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却远低

于美、日、德等国家，主要原因是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的环节存在问题。据统计，近年来中国每年新增省部级以上

科技成果 3万多项，其中应用于实际生产并产生经济效益的

只有 10%~15%，能够实现产业化的仅有 5%左右[12]。说明中

国科技成果转化还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导致转化过程缓慢，

转化渠道不顺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
年6月19日在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多年来，我国

一直存在着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不力、不顺、不畅的

痼疾。”因此，应学习、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促进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进程。美、日、德等科技

发达国家，过去也曾存在科技成果转化不顺畅的问题，产学

研合作是其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探索出的能够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值得中国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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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 of industry-university-institute coope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apan，Germany and their enlightenment

AbstractAbstract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Germany are the world'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owers and economic powers. Their
governments have long paid attention to the coope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institute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to real productivity. After several years of practicing, each of the three countries gradually
formed its own unique cooperative model that suits its own nation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model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some suggestions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institute cooperations are given.
KeywordsKeywords United States; Japan; Germany; industry-university- institute cooperation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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